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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

标准化专家库专家工作导则（试行）

为贯彻实施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，充分发挥先进标准和技术

在数理医学相关产业领域的行业引领作用，加快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

与医学产业标准体系与生态，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(以下简称学会)

决定成立“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标准化专家库”（以下简称专家库），

以广泛吸纳人工智能及医学相关产业领域专家参与学会标准化工作。

为确保专家库专家在工作开展过程中，取得切实有效的成果，特制定

本工作导则。

一、聘任要求

1、遵纪守法，开拓创新，敬业求真，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个

人诚信；

2、在人工智能、医学及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或丰富实践

经验、有较高知名度或领导力，了解国内外该领域相关技术、标准发

展状况；

3、应具备副高以上职称或者与之相对应的职务，在专业领域有

较强技术实力和影响力的专家，职称要求可放宽至中级；

4、掌握标准化基础知识，热心标准化事业等相关标准化知识；

需自愿参加本会团体标准制/修订工作；

5、需自愿参加本会团体标准制/修订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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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范畴

1、参加学会开展的标准化调查研究、决策咨询工作；

2、向学会提出标准化相关课题立项建议；

3、参加并指导相关标准项目的立项审定工作；

4、参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

作和相关标准评审会议；

5、参与由学会组织牵头的有关政府部门的中长期规划调研报

告；

6、参与学会组织的技术服务等其他工作。

三、组织管理

1、数理医学相关产业服务工作涉及企业及行业利益，相应的协

调工作由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事业发展部组织管理；

2、专家库专家的聘期为 3年，由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颁发聘书；

3、专家库专家由于工作变更无法继续参与相关标准化项目服务

工作，需提前 10天通知学会事业发展部，学会事业发展部根据项目

进展情况合理调配，重新选调专家库专家；

4、若专家库专家连续两次无故缺席相关工作，学会事业发展处

将重新评估专家库专家资质；对于无法满足工作要求的专家库专家，

将通知相关专家暂停该专家相对应工作，并收回专家库专家聘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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